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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

定之。 

二、本校為強化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教學理念，培育學生專業技

能、累積舞台實踐經驗，特訂定本要點。 

三、各學系實習課程應安排於大一至大四學生在學期間，每週實習

天數不得超過 5天。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

設計，兼具其合理性，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 18週，1學分至多

80小時實習時數之規範。由各學系開設暑期、學期或學年實習

課程，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其學分及時數標準如下： 

1.暑期課程：開設 2-4 學分之實習課程，且需在實習機構

實習 160 至 320 小時為原則（含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

習活動等）。 

2.學期課程：開設 5至 9學分，為期 18 週之實習課程，且

須在實習機構實習 400 至 720 小時，修讀實習課程期

間，除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其餘時間學生

應於實習機構實習。 

3.學年課程：開設 10-18 學分，為期 36 週之實習課程，且

須在實習機構實習 800 至 1440 小時，修讀實習課程期

間，除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其餘時間學生

應於實習機構實習。 

四、各學系若有開設實習課程之需要，得視其課程專業發展特色及

學生實習權益，自訂學生實習課程，惟若實施學生實習課程，

包含實習類別、實習學分數、實施時間及必修或選修等規定須

詳訂於課程科目表。學生實習類別應依各入學年度之課程科目

表實施。實習課程之開設與成績處理，依一般必修或選修課程

規定辦理。 

五、實習課程之類別，由各學系配合課程目標與性質自行規劃，妥

善安排學生實習機構之分派、訓練、指導、實地訪查及成績考



核等事宜。 

六、本校學生實習機構應提供政府登記核准或許可之相關證明文件

及實習機構評估表，由各學系進行評估及遴選適宜之實習機構

提送研究發展處辦理相關簽約事宜。各學系安排職場實習時，

應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必要時得提供可代替之實習機構實

習。 

七、為保障學生之權益，實習機構以本校安排接洽並簽訂合作契約

者為主。如係學生自行洽得實習機構者，需檢具申請書附家長

簽署同意，於實習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各學系再依第六點

程序辦理評估及簽約。否則實習時數不予採計。 

八、實習合作契約書，應明訂實習工作時間（校外實習時數）、合約

期限、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待遇（或獎助學金）、膳宿及保險、

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及實習考核等項目，以確保實習內容符合專

業性質及學生未來就業所需，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九、學生參加校外實習，應辦妥實習學生保險相關事宜，以維學生

實習安全。 

十、實習評量及實習證明之核發：學生實習考核評量由實習指導老

師或實習機構人員評定。由各學系彙整學生實習紀錄及實習心

得報告核計確認後，再進行實習成績評定及登錄。實習證明由

實習機構統一製發。 

十一、實習考核評量項目包括：實習訪視評分、實習報告成績及實

習機構評分等等，由實習機構及校內輔導教師各自填寫實習

考核評量表。 

十二、學生實習前，學系及實習指導老師應召開實習說明會，輔導

及協助學生。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